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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

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，为了便

利中国人民和老挝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，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

面的相互关系，根据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、互不干涉内政、平

等互利以及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的原则，就建立两国间以及

延伸至两国以外地区的定期航班，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

（以下称“规定航线”）上建立定期航班（以下称“协议航

班”）的权利，以载运缔约双方境内两点间的国际旅客、行李、

货物和邮件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，在缔约另一方境内飞

行时，必须遵守缔约另一方关于航路和国境走廊的规定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，至迟应在开航

前六十天通知缔约另一方。  

  四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在规定航线上作不定期飞

行或包机飞行，缔约一方民航当局应向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提

出申请，由其负责向本国有关当局办理许可和答复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有权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，指定一家空运企

业经营协议航班。根据本条第三和第四款的规定，被通知的缔

约方应在合理的期限内，给予指定空运企业有关的许可，以便

实施飞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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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按照本协定的规定，缔约一方的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

另一方领土上经营规定航线时，应享有下列权利：  

  （一）不降停地飞越其领土；  

  （二）在规定航线上的通航地点作非业务性经停；  

  （三）在规定航线上的通航地点经停，载运缔约双方境内

两点间的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邮件。  

  三、缔约另一方民航当局可要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

其证明，该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该民航当局根据法令规章所规

定的，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正常和合理地所应用的条件。  

  四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，

应属于该缔约方。缔约另一方对此如有疑义，它有权拒绝发给

该指定空运企业以本条第一款所述的经营许可，或取消此项经

营许可。  

  五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不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法令规

章，或不按照本协定及其附件所规定的条件经营时，缔约另一

方有权暂停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权

利。但在通常情况下，应同缔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这种权利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一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规定航线的协议航班方

面，应享有公平和平等的机会。  

  二、为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班次、机型、班期时刻、运输章

程、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等事项，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

商确定，并经缔约双方各自的民航当局同意。  

  三、缔约双方协议航班的客货运价，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

企业商定，并经缔约双方各自的民航当局同意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，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

机指定供经营规定航线所使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，并提供飞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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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、导航、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。具体办法

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商定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及其

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、零备件、燃料、油料、润滑油和机

上供应品（包括食品、饮料、香烟等），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

土时，应免除任何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类似税捐，这些设备及

用品应留置机上直至重新运出。  

  二、除为提供服务所付费用外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

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加注或装上飞机供规定航线飞行所耗用的燃

料、油料、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，应免除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

类似税捐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供在规定

航线上飞行的飞机维修用的零备件和机上正常设备，亦应免除

关税、检验费和其他类似税捐，但应由海关监管，不得在缔约

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，并应按缔约另一方的规定缴纳

保管费用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

在其领土内的停留、运行的法令规章，以及关于旅客、空勤组、

行李、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令规章，

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、

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邮件。缔约一方应及时

向缔约另一方提供上述有关的法令规章资料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和技术

服务，应按照缔约另一方规定的合理的费率付费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

班，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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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。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

国公民，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，并经缔约双方

民航当局批准。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令规章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应保障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

和工作人员的安全并提供协助和便利，以及保护在其领土内经

营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、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应对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人

员免除个人收入所得税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缔约一方应保证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

营协议航班所得的收入准予结汇。如缔约双方的结算办法按专

门的协议进行，则应按该协议办理。  

  免除收入所得税捐问题应在尊重各自利益的基础上，在现

行法令规定范围内，由缔约双方协商解决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飞机应具

有该缔约方的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，并携带下列文件：  

  １．登记证；  

  ２．适航证；  

  ３．航行记录表；  

  ４．机上无线电台执照；  

  ５．空勤组成员的执照或证件；  

  ６．空勤组名单；  

  ７．注明起讫地点的旅客名单；  

  ８．货物、邮件仓单。  

  缔约一方的上述有效文件，缔约另一方应予承认。  

  二、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

员，应分别为本国公民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如欲雇用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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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国籍的空勤组成员飞行规定航线，缔约一方应通过外交途径

事先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空勤组成员在飞行协议航班

时，缔约另一方应允许其凭有效护照入出国境，无需办理签证。

但缔约一方应每年向缔约另一方提供一次上述空勤组成员的名

单，包括出生日期、护照号码和每人照片两张，名单上的人员

如有更改，应按上述要求在执行航班任务的一周前书面通知缔

约另一方。缔约一方应在每次航班前在飞行计划中，将该航班

机长姓名和空勤组人数预报给缔约另一方有关航空当局。  

  上述空勤组成员如不随同原飞机离境，应事先取得缔约另

一方有关当局的许可。如由于气候、飞机故障等原因需作短期

停留者，无需补办签证；但如因空勤组成员临时患病或因其他

个人原因需作停留，或改乘其他交通工具者，须向缔约另一方

有关当局补办签证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遇

险或失事时，缔约另一方应：  

  １．立即将失事情况通知缔约一方；  

  ２．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；  

  ３．对旅客和空勤组提供援助；  

  ４．对飞机和机上装载物，采取一切安全措施；  

  ５．调查事故情况；  

  ６．允许缔约一方的代表接近飞机，并作为观察员参加对

事故的调查；  

  ７．如调查中不再需要遇险或失事的飞机和其装载物，应

予放行；  

  ８．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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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、由于对遇险或失事飞机的寻找、营救、调查及其他活

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暂由飞机所属方支付，最终应由事故责任

方偿还。  

  第十一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密切合作，互相支持，保证本协定正确实施。

如对本协定的解释和实施发生分歧，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应

本着友好合作、互相谅解的精神直接协商解决。如不能达成协

议，应由缔约双方民航当局协商解决。如仍不能达成协议，缔

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 

  第十二条  

 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或其附

件，可随时要求与缔约另一方进行协商，此项协商应于缔约另

一方接到建议之日起六十天内进行。  

  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修改或补充，应经缔约双方换文确

认后生效。  

  第十三条  

 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愿望通知缔约另一方。本

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，如在期满

前，缔约一方提出撤消上述通知，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，

则本协定继续有效。  

  第十四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  

 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，两国间原有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均

作废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万象签订，共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、老文和法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 

  附 件  

  一、航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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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１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缔约双方境

内两点间的协议航班时，使用下列规定往返航线：  

  北京——经停或不经停河内或另一点——万象——曼谷

——金边——其他国家多点。  

  ２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缔约双

方境内两点间的协议航班时，使用下列规定往返航线：  

  万象——经停或不经停河内或另一点——北京或中国境内

另一点——乌兰巴托或其他国家多点。  

  二、上述未注明的其他国家多点及中间点应由缔约双方民

航当局商定。  

  三、不经停的权利  

 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有权不经停上述规定航线上

缔约双方领土间的中间经停点，但应尽早相互通知。  

  四、第五种业务的实施权将在尊重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由缔

约双方民航当局另行商定。  

  关于指定空运企业的备忘录  

  根据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万象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

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第二条第

一款的规定，中国方面和老挝方面达成如下协议：中华人民共

和国指定“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国际业务局”、老挝人民民主共

和国政府指定国营民用航空运输公司“老挝航空”为飞行各自

规定航线协议航班的空运企业。  

  本备忘录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万象签订，共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、老文和法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 

 


